
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

 

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

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，独立董事吴娜担任主

任委员，董事张付涛、独立董事魏臻担任委员。2024 年 8 月 22

日，公司进行换届选举并于同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

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5 名董事组成，

其中独立董事吴娜担任主任委员，董事吴凤东、朱世艳、朱凤山、

朱义军任委员。 

2024 年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中国证监会、

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要求及《公司法》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规定，勤勉尽责，恪

尽职守，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按时出席在年度内召开的董事

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，并发表相关意见或建议。现将

202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度会议召开

情况 

（一）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

会议。2024 年 3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

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

财务报告审计情况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



价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ESG 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公

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

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

议案》《关于 2023 年度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

的议案》，听取了《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内部审计项目计划的汇

报》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

会议。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

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4 年第

一季度报告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

会议。2024 年 8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

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半

年度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 2024 年半年度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

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

案》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四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

会议。2024 年 10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

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第三

季度报告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五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

会议。2024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



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能源 2024

年年度报告审计计划安排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

易安排的议案》，听取了《上海能源 2024 年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

况的汇报》《上海能源 2024 年企业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汇报》，

同意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》提交公司

董事会审议。年报审计期间，各位委员还通过电话会议、邮件及

专业委员会会议等形式多次了解审计工作的进展，对公司财务报

告等发表了审阅意见。 

二、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履职情况 

（一）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情况。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18

日以现场+视频方式召开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

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》。公司应参加表决委员 3 人，实际

参加表决委员 3 人，符合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

委员会认为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了解公司

及所在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，在专业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独

立性和诚信情况等方面均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

实际需求；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24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审计工作的稳健性，保证审计质量和

效率；经双方协商，拟定 2024 年财务审计费用为 65 万元（含税）

（其中：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50万元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5万元）。 

（二）审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并发表意见情况。公司董事会



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审计的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基本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3 年

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23 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，

同意 2023 年度财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年报审计期间，

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还通过电话、邮件或专业委员会会

议的形式多次了解审计工作的进展，对公司财务报告等发表了审

阅意见。 

三、总体评价 

2024 年度，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《公司

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恪尽职守、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委

员会相应职责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：  吴  娜 

吴凤东 

朱世艳 

朱凤山 

朱义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0 日 

 


